
在中學裡： 
 

- 通常採用兩天循環時間表（每

天 4 節課）。  

- 成績以等第評級；如果學生某

些科目不及格，合格的科目仍

可升級。  

- 有些科目是必須修讀才可畢業

的，詳情請參閱《卑詩省中學

畢業要求》小冊子。 

- 部份中學畢業必修科目的要求

包括省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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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各方面均設有學習標準，由教育廳

規定。主要原則包括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- 學習需要學生的積極參與；              

- 學習的方式多元化，而且速度不同；     

- 學習既是個人，也是群體的進程。  



  
 

  
卑詩省的教育：培養學生社交、情感、知識、藝術、體能及社會責任感的全面發展。 

- 通常由一位老師教授所有科

目；及  

- 致力於五個範疇的發展：智

能、體能、社交、藝術和情

感。  
 

4 年級至 7 年級： 
 

- 成績以等級顯示; 

- 通常有超過一位老師； 

- 學生開始使用教科書，但並

非唯一的資訊來源； 

- 較為注重閱讀和寫作； 

- 口語和小組學習仍然相當重

要；及  

- 期望學生為自己的學業和行

為負更大責任。  
 

8 年級至 12 年級： 
 

- 學生會修讀八科，可能會有

八位老師；及 

- 對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和責

任感有更大的期望。 

 

 

? 
 

- 口語發展是學習的重要部份； 

- 在小學階段，學生通常與同齡

的孩子一起升級；  

- 學會如何學習和如何獲取資訊

是非常重要的技能；  

- 成績等級並非單靠考試測驗來

評定；詳情請參閱成績等級小

冊子。 
 

關於各年齡組別的一些重要事項 
 

幼稚園階段：  

 

- 成績不予評級； 

- 從遊戲中學習；及 

- 以發展社交技巧和基本概念為

重點。  
 

1 年級至 3 年級： 
 

- 成績不予評級; 

- 採取主題式學習； 

- 透過使用許多書本，而不是指

定的教科書來建立讀寫能力 

- 重點是建立口語、詞彙及發展

閱讀和寫作能力；  

 

? 
 

卑詩省學校體制的宗旨是讓學

生能夠發展個人潛能，並吸收

知識，培養適當的技能和態

度，成為建設健康、繁榮和可

持續發展社會的有用之才。 

學校法 169 (3)  

卑詩省學校體制建基於下列價

值觀和信念： 
 

- 學習有不同的方式和速

度； 

- 學習既是個人，也是群體

的歷程；  

- 人人都可以學習 – 並且一

起學習； 

- 遊戲是學習的一個重要途

徑；  

- 小組學習是課業不可缺少

的組成部份；  

- 家庭作業的數量按學生的

年齡而定；  

 

?


